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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 

1 科研经费规范审批 

2 科研合同规范审核 



一、科研经费规范审批-1 

1、支出的合规性 

 超范围（如答辩费、培养费等） 

 超标准（如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咨询费等） 

 发放方式不规范（如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绩效支出混

淆） 

 外拨协作单位经费不及时 

 未经批准调整课题支出预算 

 



一、科研经费规范审批-2 

2、支出的合理性 

 预算外列支或购置相关设备，以及数额较大的 

 预算外变更出访目的地，或增加出访人数的 

 课题执行周期结束，审计日前，发生较大支出的（如购

置设备、安排国际合作与交流等） 

 



一、科研经费规范审批-3 

3、支出的真实性 

 支出内容及票据的真实性（别的课题单据） 

 劳务费、咨询费现金发放真实性（代签） 

 

 



范例：会议费 

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会议费支出预、决算表 

 会议通知、与会代表名单、会议纪要 

审核会议与项目的相关性、真实性 

 

 

 

  



范例：专家咨询费 

 

 

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发放表 

审核发放专家、天数/次数、金额 

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 



范例：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、绩效支出区别 

 专家咨询费 

对象：非课题组成员 

 劳务费 

对象：课题组成员中的研究生（三助）、临时聘用人员 

 绩效支出 

对象：课题组全体成员（依据任务合同书） 

如实际参加了工作又不在课题组人员名单中的，请按照

《浙江大学科技项目过程管理办法（2012年6月修订

）第十五条及时向科研院业务部门申请增加课题组成员

备案） 

 



范例：购置设备 

基本科研业务费设备审批注意事项： 

 1、单价10万元（人民币）以下 

 2、每个项目只能购置一台电脑（包括笔记本、台式机均

算作一个记录） 

 3、家具（如橱柜等）及通用设备（如打印机、U盘、相

机、冰箱、镜头等）不允许购买。 

 注：由于学科性质，项目负责人明确购置通用设备用于科研，需详细

说明设备与该项目的相关性、购买的必要性、用途、使用人、存放地

点，由院/系科研科审核盖章。 



预算调整 

 中央财政项目 

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经

费预算调整申请表 

 承担课题向科研院各

业务部门申请调整 

 参与课题向承担单位

申请调整 

 

 

 

 



用款计划调整-1 

 省国库 

浙江大学省级科研项

目经费预算调整申请

表（国库版） 

承担课题向办事大厅

科研院窗口申请调整 

参与课题向承担单位

申请调整 



用款计划调整-2 

用款计划调整依据： 

 浙财教〔2012〕357号 

    直接费用中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
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预算如需调
整，项目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科研活动的需要提出
申请，由项目承担单位审批，科技部门在中期检查或
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。 

    设备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合作协作研究与交流费
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预算原则上只能调减不能调增
，如需调减，可按上述程序调剂用于项目其他方面支
出。 



用款计划调整-3 

用款计划调整依据： 

 浙政办发〔2014〕148号 

   严格控制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合作协作研究与交流费
中的出国（境）等三项支出，项目实施中发生的三项
支出之间允许调剂使用，但不得突破三项支出预算总
额。 



二、科研合同规范审核 

 次级合同文本（外拨合同） 
 
 次级合同文本（校内分卡） 

 
 测试化验合同、加工合同、材料采购合同 
 
 
 



次级合同文本（外拨合同）-1 

 经办人携带次级合同文本及母合同（课题预算批复书、

任务书或合同书）到科研院办理盖章手续； 

 外协次级合同涉及的外协单位必须为母合同中已明确列

为协作单位，非母合同明确的单位不能转拨经费； 

 外协次级合同中的协作经费应与母合同内容一致，并参

照母合同预算格式提供外协经费的详细预算 



次级合同文本（外拨合同）-2 

约定要素 

 课题组成员 

 研究内容、技术经济指标等 

 预算总额、各科目预算、预算说明、预算调整手续 

 中期检查和验收等关键环节外拨单位需承担的义务 

 技术验收或财务验收不通过责任约定 

 成果共享等约定 

 



次级合同文本（校内分卡）-1 

 
 

  



次级合同文本（校内分卡）-2 

项目经费到款校内分成申请单（校内经费分成详细方案

） 

 ×任务书总预算 

 ×校内总预算 

 √校内分预算 

 ×按年（按来款）分预算 



次级合同文本（校内分卡）-3 



测试化验合同、加工合同、材料采购-
1 

 依据浙大发计〔2013〕14号 

签订与项目（课题）相关的经济合同（含货物、工程、

服务等）应加盖院系行政公章，包括： 

1．签订0.5万元（含）以上加工合同、1万元（含）以

上测试化验合同。 

2．签订5万元（含）以上材料采购合同。 

测试化验合同金额低于5万元，材料采购合同金额低于

10万元，由所在研究所所长签署，超过规定金额（含）由

所在院系负责人签署。 
 

 

 

 



测试化验合同、加工合同、材料采购-
2 

 

 测试化验、加工单位需为任务书/合同书规定的单位 

 

 测试化验、加工费用需为预算书规定的费用 

 

 

 



谢谢! 


